
《美國殘障法案》 

「我們終於讓排斥失能者的恥辱
之牆轟然倒下」 

- 喬治·華盛頓·布希總統在簽署 
1990 年頒佈的《美國殘障法案》 
(ADA) 時宣告  

「公共機構不得出於殘障之理由排除
任何合格殘障人士參與服務、計劃或
活動的權利或否定其福利，亦不得因
此歧視殘障人士。」 (28 CFR Part 
35.130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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奧克拉荷馬州交通局  
(Oklahoma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) 

使用這些程序並不表示雇員不得向人權委員
會、EEOC 和/或奧克拉荷馬州功績保護委員
會 (Oklahoma Merit Protection Commission) 提出
投訴或上訴。 

奧克拉荷馬州交通局 (ODOT) 保證，任何 
人或任何群體在 ODOT 及其接收者、次 
級接收者和承包人管理的任何計劃、服務
或活動中，不會因其種族、膚色、性別、
年齡、國籍、殘障/殘疾或收入狀況而被
排除參與、被否定福利或受到歧視。 


